
 

 

立
割
出
杜
賣
盡
根
水
田
字
人
吳
良
友
，
情
因
自
置
有
水
田
壹
小
段
， 

坐
落
土
名
石
圍
墻
庄
頭
南
片
油
坊
坑
口
麻
埔
，
東
至
徐
家
自
己
田 

為
界
，
西
至
吳
家
田
為
界
，
南
至
小
圳
為
界
，
北
至
徐
家
自
己
田
為 

借
，
四
至
界
址
仝
中
面
踏
分
明
。
其
田
原
帶
大
坡
圳
水
通
流
灌
溉
， 

每
年
該
納
大
租
谷
弍
斗
，
隘
谷
壹
斗
，
計
共
大
租
隘
谷
叁
斗
正
。
今
因 

乏
銀
別
創
，
愿
將
此
田
出
賣
于
人
，
儘
問
房
親
人
等
俱
各
不
欲
承 

領
，
託
中
引
就
與
徐
興
發
兄
弟
出
首
承
買
，
當
日
憑
中
三
面
言
定 

抵
值
時
價
佛
銀
壹
佰
五
拾
六
大
元
正
。
即
日
經
中
過
來
定
銀
叁
拾 

弍
大
元
正
，
經
交
親
收
。
其
餘
之
銀
，
俟
買
主
十
月
間
擇
日
寫
契
銀
字 

兩
交
，
不
得
反
悔
。
倘
係
買
主
反
悔
，
即
將
定
銀
抹
消
。
若
係
賣
主
反
悔
， 

即
將
定
銀
重
培
。
此
乃
仁
義
交
關
，
二
比
甘
愿
，
兩
無
迫
勒
。
恐
口
無
憑
， 

立
割
出
杜
賣
水
田
收
定
銀
字
一
紙
，
付
為
執
照
。 

即
日
批
明
：
實
領
到
定
銀
叁
拾
弍
大
元
正
足
訖
。
立
批
。 

再
批
明
：
其
田
割
出
水
額
五
分
。
立
批
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說
合
中
人 

吳
定
鼎 

(

花
押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在
場
見
人 

邱
捷
興 
(

花
押) 

光
緒
十
一
年
八
月   

日
立
割
出
杜
賣
盡
根
水
田
字
人
吳
良
友 

(

花
押) 


